



锦松农发〔2019〕32号
松山新区农业经济发展局关于印发《2019年
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街道（办事处）：

按照辽宁省农委、辽宁省财政厅《辽宁省2018-2020年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实施方案》（辽农机〔2018〕90号），锦州市农机局、锦州市财政局《锦州市2018-2020年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实施方案》（锦农机〔2018〕31号）文件精神，为确保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规范、高效、廉洁实施，现将《松山新区2019年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实施方案》印发给你单位，请遵照执行。
附件：松山新区2019年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实施方案
松山新区农业经济发展局

2019年6月26日
锦州松山新区农业经济发展局      2019年06月26日印发 

松山新区2019年农业机械
购置补贴实施方案

根据辽宁省农委、辽宁省财政厅《辽宁省2018-2020年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实施方案》（辽农机〔2018〕90号）、《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省农委进一步加强农机购置补贴工作意见的通知》（辽政办〔2018〕6号）、锦州市农机局、锦州市财政局《锦州市2018-2020年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实施方案》（锦农机〔2018〕31号）要求，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通过农业机械（以下简称农机）补贴政策实施，促进农机装备结构优化、农机化作业能力和水平提升，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切实保障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突出重点，加快推进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选择粮油作物生产关键环节急需的机具实行敞开补贴；突出政策的普惠性、稳定性，农机购置补贴办理全部纳入乡镇公共行政服务中心，体现惠民公平和便民高效；加强过程监管，强化信息公开、绩效考核和廉政风险防控，切实保障资金安全，维护农民利益。

二、补贴资金安排

区农机购置补贴工作领导小组综合考虑各街道办事处耕地面积、农作物播种面积、主要农产品产量、购机需求意向（各地摸底调查取得）、绩效管理考核等因素积极向省、市农机、财政部门申请，确保我区农机购置补贴资金规模。
三、补贴机具范围及标准

（一）补贴机具种类范围。按照《辽宁省2018-2020年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实施方案》确定的补贴机具种类范围，我区实行普惠制共11大类、224小类、45个品目。

对普惠制机具实行敞开补贴。在确保普惠制机具补贴资金需求的前提下，开展非普惠制机具的补贴操作。不得随意扩大和缩小补贴机具种类范围。

（二）机具补贴标准。农机购置补贴资金实行定额补贴。补贴机具补贴额和补贴额调整情况按照省统一规定执行。

四、补贴对象确定和经销企业的公布

补贴对象为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个人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对于非普惠制机具补贴，在申请补贴对象较多而补贴资金不足时，将超指标购机补贴对象纳入下一批或下一年购机计划。年度内，个人享受中央财政补贴资金总额上限为20万元，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享受中央财政补贴资金总额原则上不超过200万元。

补贴产品经销企业由农机生产企业自主确定并向社会公布。已列入黑名单的经销企业和个人不允许参与补贴活动，所销售产品不能享受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农机生产企业应对其确定的补贴产品经销企业的经销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

补贴对象可自主选择补贴产品经销企业购机，也可通过企业直销等方式购机。按照权责一致原则，补贴对象应对自主购机行为和购买机具的真实性负责并承担相应风险。

五、工作职责

农机购置补贴要形成“街道办事处受理、区级办理、市级监督抽查”的工作格局。

各街道办事处在公共行政服务中心设立“农机补贴”窗口，受理购机户农机补贴资金申请，对补贴对象资格条件和材料进行初审。

区农发局、财政部门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补贴实施方案，确定补贴资金使用、监督检查、机具核实、投诉处理、绩效考核、警示教育等重大工作事项，方案经区农机购置补贴领导小组研究通过后组织实施。区农发局要做好补贴政策宣传、补贴资料审核、机具核实、补贴信息公开、补贴档案管理等工作，加强对基层补贴工作人员的培训和警示教育，对乡街农机补贴工作进行业务指导。区财政局要做好资金结算审核及补贴资金兑付工作。区农发局、财政部门要在本级政府领导下联合对补贴政策实施进行监管。

区农机补贴监管办公室负责对区农机补贴工作进行指导与监督，组织开展资金测算和调整，组织开展各级专项检查和重点抽查。

六、补贴操作程序

全区实行“自主购机、定额补贴、区级结算、直补到卡”的补贴方式。本着便民高效、保证质量的原则，按照国家要求全面实施先购机、后申请补贴。提倡各地实行定时定点、牌证办理、核实登记的“一站式”服务。

操作流程如下：

1．自主购机。补贴对象到符合条件的供货单位（补贴产品生产企业或其指定的经销商，下同）自主购买补贴产品。供货单位向购机者明示补贴资格，开具全额销售发票，发票上注明补贴机具名称、型号、实际销售价格、购买人等信息，并由供货单位完成农机购置补贴辅助管理系统相关信息录入工作。

2．申请补贴。购机者到户籍所在地街道办事处公共行政服务中心“农机补贴窗口”申请补贴资金。提交身份证明（个人为身份证，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为组织机构代码证）、发票、供货核实表、购机者卡（账）号等相关材料。购机者和农机产销企业分别对其提交的农机购置补贴相关申请资料和购买机具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

购机者原则上要在购买机具后30天内（以购机发票开具时间为准）办理补贴申请。

3．受理申请和核实机具。乡街公共行政服务中心对补贴对象资格条件和材料等进行初审，留存相关材料，及时向区农机局提出审核申请。

区农发局对补贴对象资格条件和材料进行审核，按照补贴机具核实规范，制定核实工作细则，对辖区内补贴机具进行全面的现场核实。对补贴额较高、供需矛盾突出的机具（如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插秧机及需安装验收的农机）和享受补贴额度较大的补贴对象会同区农发局、街道办事处公共行政服务中心进行重点核实。按月将已核实的购机信息在区政府信息网上公示。同时，将购机者姓名、购买机具、购机总额、拟补贴金额及举报电话在村级公示7天，并保存相关档案资料。

4．补贴兑付。区农发局分批次将补贴资金结算审核相关材料和公示结果提交区财政局，区财政局经审核后通过“一卡通”或银行账号将补贴资金兑付给购机者，并将兑付结果通报区农发局。补贴启动实施后，区农发局及时提交相关资料，区财政局及时兑付补贴资金。

区农发局要及时完成有关信息录入确认和统计上报工作，同时向社会公布补贴资金使用进度。

七、工作措施

（一）加强领导，密切配合。
区农发局、财政局和街道办事处公共行政服务中心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密切沟通配合，建立工作责任制，将任务和责任具体落实到岗位。区农发局、区财政局和街道办事处公共行政服务中心要按职责分工对农机购置补贴材料的合规性审核结果负责。

（二）规范操作，严格管理。要公开公平公正确定补贴对象，严格执行补贴资金管理规定。全面推行农机补贴管理网络化，严格规范补贴办理程序。严格按照机具核实规范开展机具核实，对于需要施工安装的机具，应进行现场核实。加强对补贴机具的牌证管理，对购置实行牌证管理的机具，其所有人要向当地农机安全监理机构办理牌证照。依法开展补贴机具的质量调查，督促企业做好售后服务等工作。建立健全投诉举报制度，公布县、乡农机、财政、纠风等部门的投诉举报电话。严格查处违法违规行为，要做到凡报必查、一查到底。

（三）信息公开，接受监督。充分利用各类新闻媒体和宣传画、明白纸、挂图等形式，加强农机购置补贴的宣传工作，重点宣传政策的新规定和新变化、补贴对象、补贴机具范围、办理程序等。

按照省、市有关农机补贴绩效管理工作要求，把农机购置补贴实施情况列入政务公开和政务服务目录。区农发局要重点公开实施方案、补贴额一览表、操作程序、投诉咨询方式、资金规模和使用进度、补贴受益对象、违规处理情况等。

在年度补贴工作结束后，区农发局要以公告的形式将享受补贴的购机者信息和政策落实情况报告在当地政府网站上公布。

（四）加强监管，严惩违规。区农发局、财政部门局要全面履行对农机购置补贴工作的监管责任，适时开展专项督导检查，对违规现象和问题要严肃查处，并主动向社会公布。

区农发局要对投诉集中、“三包”服务不到位、采取不正当竞争、出厂编号及铭牌不规范、虚假宣传、降低配置、以次充好、骗补套补等线索具体的投诉进行重点调查核实。对于违反补贴政策相关规定的生产和经销企业，区农发局视调查情况可对违规企业采取约谈告诫、限期整改等措施，并将有关情况和处理建议报上级农机管理部门。

农机生产和经销企业产品补贴资格或经销补贴产品的资格被暂停、取消，所引起的纠纷和经济损失由违规农机生产或经销企业自行承担。
（五）根据工作需要，特成立松山新区农机购置补贴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邸高顶    区管委会副主任
副组长：高柏德    农业经济发展局局长

刘俊华    农业经济发展局副局长
赵立革    巧鸟办事处主任
陆浩然    松山街道办事处主任

张宏伟    凌南街道办事处主任

成  员：杨  宇    农业经济发展局
        张  彪    巧鸟办事处
苏  健    松山街道办事处
李  奔   凌南街道办事处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农发局，办公室主任由杨宇兼任，负责对农机购置补贴工作的指导。

注：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咨询受理电话：0416—3562226；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投诉举报电话：0416—3562236；农机购置补贴机具质量投诉电话：0416—356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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